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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起迄年月 114 年 1月至 114 年 6月 

研究緣起與目的 

民眾對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信託內容倘有查詢之需

要時，由於信託內容於登記時所附相關證明文件均以書

面型式存檔，民眾若要申請閱覽或影印時，地政事務所

(以下簡稱地所)同仁則需離開座位至鐡櫃查找信託契

約書，又登記人員審查案件時，亦需翻箱倒櫃查閱信託

契約書，甚為不便；另南投縣(以下簡稱本縣)針對該類

登記案件已實施跨所收辦登記之便民服務，就非管轄地

所收辦其他地所案件時，其審查所需文件無法線上取

得，而需與管轄地所透過傳真或其他方式進行資料之流

通，造成審查時間增加，行政效率不彰。因此，本縣歷

史信託專簿檔案確有優化應用之必要，以減少登記人員

審查案件時間提升行政效率，並節省民眾辦理信託登記

或申請信託專簿之時間以提高服務品質。 

研究方法與過程 

本研究首先先蒐集信託專簿之法令規定，及信託專

簿掃描建檔之實益等資料；再就本縣目前信託專簿管理

（掃描建檔情形）進行調查，並探討該類登記案件實務

上檔案應用所發現之問題，經歸納、整理、分析後探討

可行之問題解決方案；最後，綜合評估實施效益，並運

用邏輯分析，以歸納出本文之結論與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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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發現與建議 

本縣目前信託專簿掃描建檔系統已明顯不符需

求，不僅影響民眾申請信託專簿閱覽或影印及申辦信託

相關登記之時效外，並影響登記人員之行政效率，因

此，有儘速優化系統之必要，以節省民眾辦理信託登記

或申請信託專簿之時間以提高服務品質。 

本縣歷史信託專簿檔案掃描建檔雖有內政部地政

資料掃描建檔資訊系統(98 年版)可使用，惟其系統環

境及功能已明顯無法達成掃描作業所欲達成之目標，經

本研究探討結果，爾後系統優化內容提出以下建議： 

一、地籍歷史資料為不動產登記審查作業之重要佐證

文件，就其保存及應用為現今重要任務之一，運

用資料數化方式後加以應用為勢在必行之趨勢。 

二、跨所申請謄本及申辦不動產登記案件為極為重要

的便民措施之一，跨所間歷史資料的取得應有其

即時性，即資料應用上應具有跨所功能。 

三、歷史資料建置掃描系統介面應優化為更便利的操

作方式，以節省人力成本。 

四、建置完成之歷史資料數化資料，應考量現行系統

環境相容性，系統開發架構應採用分散式網路設

計理念。 

五、操作畫面應有自動展開至符合螢幕大小之功能。 

六、申請書掃描建檔需有索引批次複製功能。 

七、操作視窗應力求簡明。 

選擇獎勵 ■行政獎勵          □獎勵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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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研究緣起與目的 

一、 研究緣起 

民眾對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信託內容倘有查詢之需要時，由於

信託內容於登記時所附相關證明文件均以書面型式存檔，民眾若

要申請閱覽或影印時，地政事務所(以下簡稱地所)同仁則需打開

鐡櫃查找信託契約書，又登記人員審查案件時，亦需翻箱倒篋查

閱信託契約書，甚是不便；另南投縣(以下簡稱本縣)針對該類登

記案件已實施跨所收辦登記之便民服務，就非管轄地所收辦其他

地所案件時，其審查所需文件無法線上取得，而需與管轄地所透

過傳真或其他方式進行資料之流通，造成審查時間增加，行政效

率不彰。因此，本縣歷史信託專簿檔案確有數化應用之必要，以

減少登記人員審查案件時間提升行政效率，並節省民眾辦理信託

登記或申請信託專簿之時間以提高服務品質，遂引發筆者研究之

動機。 

二、 研究目的 

本研究主要目的為透過科技網路及系統輔助方法，就本縣傳

統信託專簿檔案管理應用方式轉型為數化應用，以提升信託登記

審查效率及提高為民服務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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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研究方法 

本研究首先先蒐集與信託登記信託專簿相關的法令規定，及

信託專簿掃描建檔之實益等資料；再就本縣目前信託專簿管理

（掃描建檔情形）及應用進行調查，並探討該類登記案件實務上

檔案應用所發現之問題，經歸納、整理、分析後探討可行之問題

解決方案；最後，綜合評估預期實施後之效益，並運用邏輯分析，

以歸納出本文之結論與建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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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現況概述 

一、 信託登記及信託專簿 

 依令依據 （一）

土地權利信託登記（以下簡稱信託登記），係指土地權利依

信託法辦理信託而為變更之登記。（土地登記規則第124條）信

託登記，除應於登記簿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登載外，並於其他

登記事項欄記明信託財產、委託人姓名或名稱，信託內容詳信託

專簿。（土地登記規則第130條第1項）土地權利經登記機關辦理

信託登記後，應就其信託契約或遺囑複印裝訂成信託專簿，提供

閱覽或申請複印，其提供資料內容及申請人資格、閱覽費或複印

工本費之收取，準用第二十四條之一及土地法第七十九條之二規

定。信託專簿，應自塗銷信託登記或信託歸屬登記之日起保存十

五年。（土地登記規則第132條） 

 信託專簿 （二）

信託專簿謄本就像一般的土地建物謄本一樣，只要有地號

(建號)等不動產經辦理完竣信託登記後，任何人皆可以申請信託

專簿謄本，以達到土地登記之公示目的與公信效果。其與一般的

土地建物謄本不一樣的是：目前信託專簿謄本還不能跨所申請，

所以一定要到土地(建物)之所在地的地所申請才可以。(據本縣

各地所作業人員所稱：目前地政機關都有在做信託契約及登記資

料等掃描存檔的工作，將來信託專簿謄本也許亦可跨所申請了，

但不確定何時會實施)因此，目前信託專簿原始檔案只留存於不

動產所在地之地所內，並無法透過跨所方式申請影印或調閱。 

 跨所申辦信託登記 （三）

所謂跨所申辦信託登記，係指申辦不動產信託登記可至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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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地管轄地所以外之地所辦理，其主要目的係為避免民眾申辦

案件勞途奔波，以減少交通時間之便民服務措施。依「南投縣各

地政事務所受理跨所申辦登記案件作業要點」第3點規定：申請

本縣內信託相關登記（信託登記、受託人變更登記、信託內容變

更登記、塗銷信託登記及信託歸屬登記）案件，得向本縣任一地

所臨櫃申請，因此，本縣各地所已提供跨所申辦信託登記服務，

民眾可到本縣任何一個地所申辦，無需一定要到不動產所在地之

地所辦理。 

二、 信託專簿之掃描建檔 

「掃描」是將紙質資料（例如文件、雜誌剪報、相片、手繪

圖示等）的光學資訊轉變成數位影像資料的過程，並可將掃描資

料另存為數位影像，例如JPEG或PDF，然後就可列印影像、透過

電子郵件傳送它等等。其用途臚列如下： 

  透過掃描紙質文件並將其轉換成數位資料，您可在電腦或智

慧型裝置上閱讀它。 

  透過掃描文件，您可將其備份至雲端服務或另一存儲媒介，

以防它們丟失。 

  掃描完成之數位文件可透過電子郵件方式進行傳送。 

  掃描文件相較於傳真方式之圖片解析度為佳。 

信託專簿依規需保存15年，因其相關文件主要為紙本型式，

保存上容易破舊及因外力或天災而造成毀損。因此，信託專簿掃

描建檔為檔案保存的重要舉措，亦為勢在必行之作為。 

三、 信託專簿數位化及應用 

由於民眾申請登記謄本及申請信託案件日益增多，常需親自

前往不動產所在地之地所辦理，往返耗時甚為不便。因此，信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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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簿掃描建檔予以數位化，並進行應用為目前的趨勢，亦為勢在

必行之措施。 

四、 內政部地政資料掃描建檔資訊系統(98 年版) 

目前本縣信託專簿掃描建檔，主要以內政部地政資料掃描建

檔資訊系統(98年版)處理，內政部於95年委商開發完成地政資料

掃描建檔資訊系統並於96年撥交全國各地政單位使用，透過該系

統提供掃描建檔、查詢列印、謄本核發等功能，便利本縣轄內各

地政事務所辦理民眾申請核發人工登記簿謄本及即時提供作業

同仁調閱查詢各類地政歷史資料；惟本系統原程式開發編撰元件

係僅支援Windows XP作業系統，本縣各地政事務所近年來陸續新

購或汰換電腦並配置Win10(含以上)作業系統及搭載Edge瀏覽器，

現行地政資料掃描建檔資訊系統程式已經無法在全新的作業環

境下正常執行，並且不符合資通安全法等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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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信託專簿資料掃描建檔及應用問題之探討 

一、 信託專簿資料掃描建檔應用之必要性 

信託登記為法定之登記（土地登記規則第124條），且就信託

內容亦明定需置信託專簿（土地登記規則第130條第1項），並提供

民眾閱覽或申請複印（土地登記規則第132條）。準此，信託專簿

為依法設置，且需提供民眾閱覽或申請複印，故為提升公務機關核

發謄本之效率，其歷史資料掃描建檔應用有其必要性。 

二、 現行地政資料掃描建檔資訊系統使用上之問題 

  依照內政部民國 96年開發「地政資料掃描建檔資訊系統軟體」

之系統（以下簡稱原系統）規範架構，對於新增或修改程式

及其各項選單功能仍不完全。 

  原系統所掃描建檔之資訊與本縣各地政事務所現已完成掃描

建檔所有簿冊之歷史 e化資料庫仍有不相容之情形，且有資

料無法讀取之問題。 

  原系統開發編撰元件係僅支援 Windows XP 作業系統，本縣各

地政事務所近年來陸續新購或汰換電腦並配置 Win10(含以上)

作業系統及搭載 Edge 瀏覽器，現行地政資料掃描建檔資訊系

統程式已經無法在全新的作業環境下正常執行，且不符合資

通安全法等規定。 

  版面無法自動展開至符合螢幕大小比例。 

  圖檔預覽畫面不清晰。 

  無法自動判斷圖檔儲存路徑是否連線正常。 

  申請書掃描建檔無索引批次複製功能。 

  操作視窗過多且繁瑣。 

  圖檔查詢效能不佳，謄本核發缺乏隱匿操作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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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地政資料掃描建檔資訊系統應具備之系統環境 

辦理地政歷史資料查詢及跨所核發系統升級作業以符合在

Windows 10(含)以上作業系統上執行，並藉由最新影像處理技術之

運用，減少資料儲存空間，以節省案件處理時間，提高便民服務滿

意度。因此，本系統至少應包括以下項目： 

  系統環境須符合網際網路架構與規範，系統開發架構應採用

分散式網際網路設計理念。且需支援 Windows Server 2022 

(含)以上、SQL Server 2022 (含)以上、ASP.NET 4.5 (含)

以上及 Windows 10(含)以上作業系統，並支援 Edge (含)以

上瀏覽器或 Google Chrome 最新版本。 

  系統模組架構至少可支援 Oracle、MS-SQL 及同等品關聯性

(RDBMS)資料庫的連結，資料庫資料存取需採用標準 SQL 語

法撰寫。 

  可透過系統功能權限控管，設定使用者帳號角色，以對應使

用者相關作業項目及使用之權限。 

四、 信託專簿歷史資料掃描建檔功能需求 

地政資料掃描建檔資訊系統概可分為掃描建檔、查詢核發、

系統管理及統計報表程式等子系統；若新增或修改程式及其各

項選單功能必須完全依照內政部民國 96年開發「地政資料掃描

建檔資訊系統軟體」之系統規範架構，須能與本縣各地政事務

所現已完成掃描建檔所有簿冊之歷史 e化資料庫相容並完全讀

取資料，並且應包括以下功能： 

  掃描建檔資訊系統需支援彩色掃描(含查詢顯示)及 Twain 介

面。 

  需提供信託專簿(契約書和遺囑)簿冊掃描建檔功能，掃描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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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系統各類別項目、鍵值（索引值）及類別代碼彙整表。 

  需有建檔校對功能:提供各類別簿冊掃描建檔後之資料檢核

機制以確保資料正確性。 

  需有圖檔匯入功能:支援JPEG及TIFF等影像檔案匯入功能。 

  需有查詢核發系統(含跨所)：需可讀取本縣各地政事務所現

已建立所有類別簿冊之歷史 e化資料庫資料及可連結上開程

式掃描建檔後各類別簿冊之所有資料。採用 WEB 介面設計，

提供各類別簿冊查詢列印、謄本核發等功能： 

1.查詢列印系統: 

●新增文字說明資料欄位及說明檔範例資料功能。 

●新增「段、小段」採下拉式選單。 

●新增全圖預覽功能。 

●新增跨所群組授權設定功能。 

●新增新簿土地、建物查詢列印。 

2.謄本核發系統:  

●「列印謄本選項」加入「標示部、所有權部、他項權利部」

等部別選項、「第三類謄本」及可「列印起迄頁」選項。 

●新增一類謄本增加可遮蔽功能(同二類及三類謄本)。 

●新簿謄本核發新增「列印起迄頁」選項、「本頁全選」。 

●謄本核發「收件字號」顯示於謄本資料上。 

●謄本核發採可「最大化」視窗開啟功能。 

●遮罩畫面「右鍵選轉」功能。 

●謄本申請書表格比照「地政電子謄本申請書」之列印格式

表單。 

●「代理人」、「複代理人」姓名、統編、電話欄位，並將其

欄位資訊可直接顯示於申請書。 

●申請書畫面加上代理人及複代理人切結事項，當有輸入(複)

代理人資訊時，自動勾選(複)代理人切結事項。 

●「舊簿謄本核發」所產製之人工登記簿謄本比照「新簿謄

本核發」揭示謄本核發收件字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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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 需有系統管理、資料同步異動及統計報表 

1.系統管理 

(1)使用者帳號新增、修改、刪除等管理功能。 

(2)使用者密碼定期修改及密碼複雜度檢查作業: 

●使用者帳號授權期限:使用者第一次使用，系統主動提示變

更密碼且密碼長度 8~20 碼(需包含英文字母、數字、特殊

符號)。 

●系統設定三個月未變更密碼者，需先變更密碼方能登入系

統。 

(3)權限管理作業: 

●管理使用者使用授權期限之功能。 

●提供輸入「日期區間」管理「使用者帳號」使用期限。 

●管理者授權期限方式可就「單一使用者」或是「整批使用

者」作業方式「延長使用期限」。 

●表單式勾選權限授權:權限區分:本所、跨所授權。查詢權

限:區分本所、跨所限。核發權限:含跨所及本所權限。 

2.資料同步異動上傳: 

(1)可預設上傳時段排程。 

(2)檢核機制功能以提高資料同步異動之正確率。 

3.統計報表: 

(1)謄本查詢統計報表。 

(2)謄本核發統計報表增加「全部」選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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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研究結論 

一、 結論 

本縣對於已登記之不動產信託專簿掃描建檔及應用已明顯

不符需求，若不儘速改善，不僅影響民眾申請信託專簿閱覽或影

印及申辦信託相關登記之時效外，並影響登記人員審查案件或受

理謄本申請之效率，因此，本縣歷史信託專簿檔案確有儘速數化

應用之必要，以減少登記人員審查案件時間提升行政效率，並節

省民眾辦理信託登記或申請信託專簿之時間以提高服務品質。 

二、 建議 

(一)地籍歷史資料為不動產登記審查作業之重要佐證文件，就其保

存及應用為現今重要任務之一，運用資料數化方式後加以應用

為勢在必行之趨勢。 

(二)跨所申請謄本及申辦不動產登記案件為極為重要的便民措施

之一，跨所間歷史資料的取得應有其即時性，即資料應用上應

具有跨所功能。 

(三)歷史資料建置掃描系統介面應優化為更便利的操作方式，以節

省人力成本。 

(四)建置完成之歷史資料數化資料，應考量現行系統環境相容性，

系統開發架構應採用分散式網際網路設計理念。 

(五)操作畫面應有自動展開至符合螢幕大小比例之功能。 

(六)申請書掃描建檔需有索引批次複製功能。 

(七)操作視窗應力求簡明。 


